涵委统〔2025〕8号

中共涵江区委统战部

关于萩芦镇南下村跨湖风雨廊桥

建设项目立项调整的批复

萩芦镇人民政府：

贵镇《关于申请涵江区萩芦镇南下村跨湖风雨廊桥建设项目立项调整的报告》（涵萩政〔2025〕19号）已收悉，经部务会议研究同意，现批复如下：

同意将2025年度安排萩芦镇南下村的项目“南下村跨湖风雨廊桥建设”项目立项调整为“南下村桃源湖旧桥维修改造”。

请贵单位严格按照经批准调整后的项目，认真组织实施。今后在编制年度项目计划时，应按照省民宗厅《关于做好2026年中央和省级民族资金项目库建设管理工作的提示函》、《关于加强中央民族资金项目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加强前期工作，科学论证，合理安排项目建设，切实维护项目计划的严肃性。

附件1：2025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分配表

     2：2025年市级少数民族补助款分配表

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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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分配表

	乡镇、村
	原项目
	调整后的项目
	金额

(万元)
	科目

	萩芦镇南下村
	跨湖风雨廊桥建设  
	桃源湖旧桥维修改造
	24
	2130599

	
	
	
	
	

	合计
	
	
	24
	


附件2
2025年市级少数民族补助款分配表
	乡镇、村
	原项目
	调整后的项目
	金额

(万元)
	科目

	萩芦镇南下村
	跨湖风雨廊桥建设  
	桃源湖旧桥维修改造
	19
	2012304

	
	  
	
	
	

	合计
	
	
	19
	


